
· 项目名称：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19-36-1地块、19-36-2两宗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咨询
· 委托人：
中信（宁波）西店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王鹏、郑燚

咨询意见函

中信（宁波）西店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19-36-1地块、19-36-2两宗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19-36-1地块、19-36-2两宗商业用地，中信（宁波）西店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拟通过出让方式取得该宗地进行开发建设。根据委托人介绍及提供的《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规划设计条件》，设定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60762平方米（其中19-36-1地块用地面积为37850平方米、19-36-2地块用地面积为22912平方米），设定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商业用地容积率为1.5、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旅馆用地容积率为2.0，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44079.8平方米，其中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为77635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56775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规划建筑面积20860平方米）、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为66444.8平方米（其中，旅馆用房规划建筑面积45824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规划建筑面积20620.8平方米）。
咨询对象现状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本次咨询时点为2019年10月29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完成出让手续、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并取得与设定条件一致的批复文件或报建手续的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本次咨询依据咨询目的及委托人要求，结合中信（宁波）西店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业，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40年；

2.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宗地内场地平整，具备施工条件；

3. 规划利用条件：

（1）根据委托人介绍及提供的《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规划设计条件》，设定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60762平方米（其中19-36-1地块用地面积为37850平方米、19-36-2地块用地面积为22912平方米），设定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商业用地容积率为1.5、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旅馆用地容积率为2.0，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44079.8平方米，其中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为77635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56775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规划建筑面积20860平方米）、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为66444.8平方米（其中，旅馆用房规划建筑面积45824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规划建筑面积20620.8平方米）。
（2）本次设定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商业类型为独立商业，车位按照收益面积100平方米配建1.05个车位，面积35平方米/个，车位面积共计20860平方米；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商业类型为旅馆用房，旅馆面积45824平方米，地下设备及其他面积按照计容面积30%估算，为20620.8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10月29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约为16596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次咨询以受让人支付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相关税费并顺利取得咨询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存在的应付地价款、或有拆迁安置补偿款等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需缴纳的相关费用。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咨询对象的宗地位置、现状及规划条件等均以中信（宁波）西店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介绍及其提供的《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为依据。本次咨询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要求，以上述情况为依据，在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查日为咨询时点的情况下对咨询对象价格作出初步估算。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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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地价的因素说明

（一）一般因素

1.城市资源状况

宁波，简称“甬”，是浙江省下辖的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宁波地处中国华东地区、东南沿海，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宁波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一，集装箱量位居世界前三，是一个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截至2018年，全市下辖6个区、2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常住人口820.2万人，城镇人口597.93万人，城镇化率72.9%。

宁波市陆域总面积9816平方千米（统计年鉴公布的陆域面积是以0米等深线起算），其中市区面积为3730平方千米，海域总面积为8355.8平方千米，岸线总长为1594.4千米，约占全省海岸线的24%，共有大小岛屿614个，面积255.9平方千米。宁波地处宁波平原，纬度适中，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

2.不动产制度与不动产市场状况

（1）土地市场状况

2018年宁波全市土地供销涨幅近5成，下半年受全国土地市场大影响，价格出现部分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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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土地供销双降，五区平均楼面价破万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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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成交量翻两番，但主要集中在杭州湾，占比仅5成，导致成交均价下滑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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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宁波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为2593.39公顷。其中，商服用地280.43公顷；工矿仓储用地713.63公顷；住宅用地888.24公顷（其中商品住宅用地737.01公顷，拆迁安置等保障性住房用地151.23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72.18公顷；交通运输用地485.51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48.16公顷；特殊用地5.2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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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波市房地产市场概况

2018年宁波大市市场规模和金额均涨幅较大，市区成交量出现下滑，成交金额微涨，周边县市则呈现量价大涨，宁波下属县市交易量更加活跃。2018年，宁波大市成交1224万方，同比上升11%，成交金额2058亿元，同比上升20%；宁波六区成交648万方，同比下降15%，成交金额1402亿元，同比上升3%；宁波市五区成交568万方，同比下降16%，成交金额1994亿元，同比上升2%；宁波县市成交576万方，同比上升69%，成交金额656亿元，同比上升87%。近年全市全面普涨，主城均价破2万，涨幅超20%，县市成交均价涨幅相对温和，与主城价差大，随着交易量的不断活跃，未来下属县市成交价格具备较大上升空间。

2019年上半年，雅戈尔江上的成交金额位于榜首，备案金额40亿元，均价达到31736元/平方米。恒大御海天下排名第二，备案金额23.5亿元，均价8225元/平方米。江北的万科云谷位于第三，成交金额21亿元，均价在18820元/平方米。110平以下的中小户型，占市场成交总套数的40%，较2018年上升8%左右。2019年上半年市六区购房总价在200万元以下的房屋占比从2018年的37%增长到51%。

3.产业政策

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持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通知》（甬政办发〔2017〕50号）：

（1）住房限购涉及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具体范围为：机场路-鄞州大道-福庆南路-甬台温高速-盛莫路-聚贤路-甬江-世纪大道-东昌路-望海南路-北环路范围内的住房（包括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2）在限购区域内，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

（3）对在限购区域内拥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限购区域内普通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40%；

（4）从2017年10月1日起，在市五区，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镇海区、北仑区行政区域内新购买的住房，须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2年后方可转让。另外自2018年5月19日起新增奉化城区、杭州湾新区，政策中规定新购买的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须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2年后方可转让，购买时间以交易合同网签时间为准。

4.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一）城市规划

根据《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主要规划内容：

（1）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分为市域、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市域范围为宁波市行政辖区，面积9817平方公里，重点研究区域协调、市域空间结构、市域基础设施布局及重点城镇发展等。中心城区范围包括三江片、镇海片、北仑片，是本次总体规划修改的重点地域。中心城区的城市规划区范围为市区行政区域，面积2560平方公里，该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实行统一规划与管理。

（2）城市性质、职能、规模

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贸易物流港、东北亚航运中心深水枢纽港、华东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对外贸易口岸、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核心。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395万，城市建设用地420平方公里。

（3）市域空间布局

2020年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以内，城镇化水平达到75%以上。规划形成“一核两翼、两带三湾”多节点网络化市域空间格局。其中一核为宁波市区；两翼为由余姚市、慈溪市和杭州湾新区组成的北翼和由奉化市、宁海县和象山县组成的南翼；两带为东部滨海城镇产业带和西部山区生态人居带；三湾为杭州湾、象山港和三门湾；节点为卫星城、中心镇和新市镇。

（4）城市综合交通

构筑“两环十射”的高速公路网络、由国家铁路与省级城际铁路组成的对外铁路网络，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以三江片为核心，形成跨三江、连三片的放射状网络格局，规划线路7条，线网总规模278公里。

（二）未来发展目标

2017年宁波又发布了《宁波 2049 城市发展战略》，确定了“谋发展、促幸福”的工作目标，整个战略是着眼未来，提出了“一枢纽、三中心、一家园”的定位，即链接国际的全球枢纽、开放包容的贸易中心、科技活力的创智中心、享誉亚太的文化中心、山海宜居的幸福家园。整个战略从产业、交通、城镇化、空间等多方面对宁波未来发展有了一个指向性作用。2018年，《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明确规划建设宁波杭州湾浙沪合作示范区，要将宁波杭州湾新区打造成浙江的“新浦东”。

综上所述，宁波未来的发展方向让将以人为本，以港口为核心，产城融合，加强创新机制，构建宜居宜业城市，依托宁波—舟山港，发展空港和高铁，做成全球性门户;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城市功能、公共服务与保障上形成曾经效益，向全球化看齐;打造更多的第三空间，第一空间是居住、第二空间是就业，第三空间是公共空间，让城市品质再次有质的提升;城市生态不断加强，宁波临水而居，沿水系、湖泊打通城市的蓝网绿脉，打造更优质的生态环境;发挥区位优质，构建立体化交通网络，接轨国际;教育为先，吸引人才，建设高品质大学。总之，宁波的未来是要打造临海而居，面向全球的大都市圈，打造长三角都市圈南翼经济中心城市，中国东部特大交通枢纽，科技创新与智造新城，自由港贸易之城，国际知名文化旅游、宜居宜业之城。

5.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2019年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17.2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低于全省0.6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45.2亿元，增长1.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714.8亿元，增长5.7%；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557.2亿元，增长7.8%。三次产业之比为2.7∶50.1∶47.2，一、二、三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6%，46.4%，53.0%。

农业生产略有上升。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51.5亿元，同比增长1.8%，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夏季蔬菜播种面积下降3.3%；果用瓜播种面积下降7.0%；中药材种植面积增长6.2%；春茶总产量增长6.2%。肉类总产量4.4万吨，下降15.7%；禽蛋、牛奶产量分别增长17.4%和15.2%；渔业总产量38.2万吨，增长2.4%。

工业生产基本稳定。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910.0亿元，同比增长5.4%。分行业看，在35个行业大类中，29个行业增加值同比正增长；增加值占比前十大行业呈“八增二降”态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8.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3.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1.1%；汽车制造业下降3.8%，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下降3.2%。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增长9.5%，股份制企业增长13.3%，有限责任公司增长1.3%，私营企业增长7.6%，外商投资企业下降3.6%，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7.6%。从主要产品生产情况看，上半年，全市列入产品目录的223个产品中，118种产品实现正增长，在37种主要产品中，24种产品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其中，乙烯、民用钢质船舶、化学纤维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4%、28.2%、25.5%。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8222.2亿元，增长2.9%，实现出口交货值1587.9亿元，增长11.8%。初步统计，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27.0亿元，同比下降1.7%，实现利税总额1014.6亿元，下降6.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7.5%和8.2%，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83.2元。

服务业发展总体稳定。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占GDP比重为47.2%，比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营利性服务业和金融业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分别增长13.5%、9.8%，合计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6.4%。上半年，实现商品销售额13418.5亿元，增长11.5%。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2.03万亿元，贷款余额2.12万亿元，分别增长10.0%和12.3%。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55795.6万吨，增长1.7%，其中宁波港域货物吞吐量29268.5万吨，增长0.6%；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1390.6万标箱，增长4.7%，其中宁波港域集装箱吞吐量1322.5万标箱，增长4.6%。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5%，比去年同期提高7.4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增长8.5%。从投资主要构成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2%，工业投资增长5.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6.9%。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859.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781.1万平方米，增长1.2%。6月末全市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16.5%。

消费市场平稳增长。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2.3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3.4亿元，增长4.5%。从限额以上主要商品类别看，汽车类零售额295.6亿元，增长7.3%，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159.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101.1亿元，增长3.3%；石油制品类零售额73.8亿元，下降1.3%；粮油、食品类零售额54.9亿元，增长5.1%。上半年，全市限额以上贸易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84.8亿元，下降8.5%。

外贸出口占全国份额继续提高。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4327.2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出口2778.8亿元，增长8.0%；进口1548.5亿元，增长6.5%。外贸出口全国占比为3.49%，比去年同期提高0.06个百分点。新批外商投资项目37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10个；合同利用外资21.8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实际利用外资15.0亿美元，下降2.3%。
财政收支平稳增长。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实现财政总收入1729.8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88.4亿元，增长8.3%。在地方税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增长7.1%和3.9%，个人所得税下降17.1%。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23.1亿元，增长11.8%，其中节能环保、科学技术、农林水、城乡社区、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分别增长189.7%、39.1%、35.6%、19.8%、14.3%、12.0%和11.4%。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73元，同比增长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4%。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人均18571元，增长9.6%；经营净收入人均5756元，增长5.3%；财产净收入人均3495元，增长11.3%；转移净收入人均3351元，增长13.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540元，增长8.7%，实际增长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54元，增长9.4%，实际增长6.5%。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479元，同比增长3.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8690元，增长2.8%；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003元，增长4.8%。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呈下降趋势。2019年上半年，宁波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涨幅较去年同期扩大0.9个百分点。从八大类来看，上半年价格同比呈现全面上涨态势。其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涨幅居前，分别为6.9%、4.5%、4.2%和4.0%，食品烟酒、衣着、居住、交通和通信涨幅较小，分别为3.3%、3.0%、0.7%和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7%，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6%。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6%，环比下降0.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3.1%，环比下降0.6%。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宁海县，浙江省宁波市辖县，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浙江省东部、宁波市南部沿海，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天台山和四明山山脉交汇之处。东临象山县，南界台州市三门县，西靠台州市天台县、绍兴市新昌县，北接奉化区。县域总面积1931平方千米，其中陆域面积1843平方千米， 海域面积88平方千米，地貌呈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格局。2018年末，全县辖4个街道、11个镇和3个乡，共有41个社区和363个行政村。常住人口68.5万，户籍人口63.3万。初步核算，201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3.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95380元。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100.07亿元，比上年增长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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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海市发展规划和方向

根据 《宁海县域总体规划（2015 -2030）》，宁海总体定位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全域旅游县浙江 湾区经济创新发展先行，宁波南部中心城市。西店新为综合发展带的北节点，也是海对接第一门 户，属于中北部城镇发展区。
（1）县域空间结构 ，形成 “两带、双城四片”的总体结构。

“两带”是指南北综合发展带和东西产城拓。

“双城”是指两个紧凑开发的城镇地区是指两个紧凑开发的城镇地区，是宁海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核心区 。

“四片”是指四个景镇融合发展片区，即西北部 “温泉古村养生片区”、西南部“古镇峡谷度假片区”、东南部“山海湿地体验片区”和东北部“森林海湾运动片区”。
（2）中心城区依托南北向空间聚合拓展轴和东西综服务联动发，其为市主线店新尚未纳入中心城区空间范围，但与南北向聚合拓展轴相互衔接。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结构，形成“两轴、三心七组团”的总体空间结构。

“两轴”是南北向空间聚合拓展轴和东西综服务。

“三心”指城中天明湖主心、城北梅桥副中心和南跃龙副中心、3个综合性服务中心。

“七组团”包括：梅桥组团、科技园区组团、天明湖中心组团、高铁组团、跃北组团、老城-溪南组团和黄坛溪南组团。

3.宁海西店经济状况

西店镇经济发展水平在宁海表现显著，尤其是工业发展在宁海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店镇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68 亿元左右，以占宁海5.6%的行政面积，创造了11%的地区生产总值，是宁海经济大镇。近年年均增长速度在10%以上，高于宁海全县的增长速度，2018年西店镇近年工业总产值突破百亿元规模，工业地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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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海土地市场

近年宁海整体涉宅地在2015-2016年成交小年后，2017-2018 出现成交大幅增长，年面积在65-90 万㎡，地价也出现大幅增长，目前楼面均达 4414 元/㎡；同期涉宅地公开市场竞争激烈，溢价率约 17%，远高于2014-2016 年。整体商办地在成交波动较大，2012-2013年成交较大，2017-2018 出现成交也较大增长，年交面积在 49-78 万㎡，地价整体波动较大，目前楼面均达 500-1500 元/㎡；对比住宅用地商办整体竞争相缓。

5.宁海住宅市场

近年宁海住宅市场规模稳步提升，均容量约45-60 万㎡，整体供需基本平衡，成交略高于应；住宅交均价逐年提升，2018 年住宅成交均价约11345 元/㎡；2018 年月度成交略大与供应，但价格涨势明显其中12 月份成交均价最高达到1406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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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价原则 

（一）估价原则

地价是由其效用、相对稀缺性及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影响所形成，由于这些因素又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在估价时遵循以下原则：

1.替代原则

地价遵循替代规律，有相同使用价值、有替代可能的宗地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其价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因此宗地的土地价格，应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功能相同或相近、条件相似的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为依据。咨询对象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西店19-36-1地块、19-36-2地块两宗商业用地，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如西店镇洪家村南侧、宁海县西店镇樟树村、兴海路以东等商业用地。上述项目与咨询对象宗地位置接近，区域环境类似，用途相同。其未来开发完成后价格也会受这些类似项目的影响。基于这一原则，咨询对象土地价格可参考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确定，且咨询对象未来开发完成后的价格水平可参考周边项目的租售水平确定。

2.最有效利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量，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土地估价应以宗地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的。由于咨询对象宗地已有明确的规划条件，本次评估以现规划条件符合最有效使用原则为前提。

3.预期收益原则

对于价格的评估，重要的并非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收益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推测未来的收益变化动向提供依据。因此，商品的价格是由反映该商品将来的总收益所决定的。土地也是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受预期收益形成因素的变动所左右。所以，土地投资者是在预测该土地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或效用后进行投资的。这就要求估价者必须了解过去的收益状况，并对土地市场现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预测以待估宗地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本次评估在运用剩余法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格时，就是以该原则为原理。

4.供需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条件，因此土地市场形成了自己的供求规律，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价格容易形成垄断，所以地价形成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评估中我们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据，并充分的考虑了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咨询对象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属城区范围内，设定土地用途为商业，设定土地性质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宁波地处中国华东地区、东南沿海，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宁波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一，集装箱量位居世界前三，是一个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区域内土地资产存在一定增值潜力。评估中剩余法的运用主要考虑此项原则。

5.贡献原则

不动产的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建筑物等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土地部分的贡献而言，由于地价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之前优先支付的，故土地的贡献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评估时应特别考虑。同时，土地的价格可根据土地对不动产收益的贡献大小确定。

三、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1.方法选择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咨询对象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土地用途为商业，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2）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咨询对象现状尚未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咨询对象用途为商业，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委托估价方拟于2019年取得，尚未开发建设，但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4）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咨询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咨询对象为商业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租售信息确定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宁波市基准地价于2017年更新，尚在有效使用期,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估价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采用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求取。

2.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投资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剩余法套用——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不动产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不动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不动产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不动产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不动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不动产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不动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不动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不动产土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土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4）剩余法套用——收益还原法

收益还原法是将待估不动产未来正常年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率还原，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P=A×{1-[(1+g)/(1+Y)]n}/（Y-g）

式中：

P——不动产价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还原率

n——收益年期

四、测算过程（简述）

咨询对象1：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一宗商业用地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宁波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1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一宗商业用地
	修正系数
	西店镇洪家村南侧

	修正系数
	宁海县西店镇樟树村

	修正系数
	兴海路以东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10-29
	100
	2019-10-14
	100
	2019-05-07
	100
	2017-12-07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商业40年
	100
	商业40年
	100
	商业40年
	100
	商业40年
	100

	容积率
	1.5
	100
	1.85
	100
	1.15
	103
	1.2
	103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商业繁华的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一般
	95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7850
	100
	65089
	100
	6454
	100
	16109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3
	100/
	103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95
	100/
	95
	100/
	95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195.73
	1820.24
	1967.83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259  
	1860
	201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259 +1860+2011）÷3＝1710（元/平方米）

总价＝1710×56775÷10000＝9709（万元）

（二） 剩余法

通过对区域商业用房市场的调查，周边商业（底商）售价在12000-15000元/平方米，租金水平2元-5元/天•平方米。依据地块规划设计条件的容积率、建设密度、建筑限高等控规指标，考虑咨询对象商业楼层收益递减，市场比较法测算商业比准价格8500-9000元/平方米，收益法测算商业的价格7500-8500元/平方米，综合考虑，确定商业物业单价水平为8500元/平方米则，可售面积按照计容面积的98%测算，故开发完成后商业物业不动产总价为47294万元。

商业物业地下车位按照5万/个，故车位总价为2980万元。

总价为47294+2980＝50274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50274
	
	
	
	

	2
	开发成本
	32843
	0.1291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6207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3592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08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5.00%
	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553
	77635.00
	200
	　
	

	5）
	相关税费
	354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233
	77635.00
	3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11
	　
	　
	　
	

	（4）
	管理费用
	535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508 
	　
	
	3.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368 
	0.1001
	P土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368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681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3455 
	0.1235
	P土
	12.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3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455 
	　
	　
	
	

	4 .土地价格
	11157
	
	
	
	1-2-3


咨询对象2：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一宗旅馆用地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宁波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2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一宗商业用地
	修正系数
	西店镇洪家村南侧

	修正系数
	宁海县西店镇樟树村

	修正系数
	兴海路以东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10-29
	100
	2019-10-14
	100
	2019-05-07
	100
	2017-12-07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旅馆（商业）
	100
	商业
	120
	商业
	120
	商业
	120

	土地使用年限（年）
	商业40年
	100
	商业40年
	100
	商业40年
	100
	商业40年
	100

	容积率
	2
	100
	1.85
	103
	1.15
	106
	1.2
	106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商业繁华的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一般
	95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2912
	100
	65089
	100
	6454
	100
	16109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20
	100/
	120
	100/
	12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3
	100/
	106
	100/
	106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95
	100/
	95
	100/
	95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195.73
	1820.24
	1967.83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018
	1506
	162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018 +1506+1628）÷3＝1384（元/平方米）

总价＝1384×45824÷10000＝6342（万元）

（二） 剩余法

通过对宁海市酒店用房的调查，宁海市三星级以上酒店房价（标间）为400-700元/天。根据估价人员调查经营情况及周边同类别酒店客房房价分析，确定其年经营收入，并扣减相应的经营成本、其他营业费用以及行业利润，最后咨询对象年净收入约为2800万元，采用收益法测算，开发完成后旅馆物业不动产总价为49398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49398
	
	
	
	

	2
	开发成本
	38593
	0.1291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31736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9098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73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5.00%
	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329
	66444.80
	200
	　
	

	5）
	相关税费
	43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99
	66444.80
	3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66
	　
	　
	　
	

	（4）
	管理费用
	644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482
	　
	
	3.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631
	0.1001
	P土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631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635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3433
	0.1029
	P土
	10.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029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433
	　
	　
	
	

	4 .土地价格
	5984
	
	
	
	1-2-3


五、评估价值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每亩价格（万元/亩）
	总价（万元）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一宗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9709
	50%
	1344
	2757
	184
	10433

	
	剩余法
	11157
	50%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一宗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6342
	50%
	928
	2690
	179
	6163

	
	剩余法
	5984
	50%
	
	
	
	

	合计
	——
	16596


六、地价预测

预计项目顺利取得土地，正常开发建设，预计销售期在2020年下半年，根据房地产市场平稳上行判断商业用房预期售价均会有一定上涨，涨幅按照3%测算，预期商业用房均价为8755元/平方米，旅馆用房均价为11330元/平方米，则地价为：

	咨询对象
	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每亩价格
（万元/亩）
	总价
（万元）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19-36-1地块一宗商业用地
	1390
	2850
	190
	10785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19-36-2地块一宗商业用地
	960
	2784
	186
	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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